附件1

粮食行业企业重点检查事项

（一）企业是否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是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。

（二）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按照规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。

（三）在房式仓、筒仓（含立筒仓、浅圆仓）、简易仓囤及烘干塔粮食进出仓作业时：1.是否对可能意外启动的设备和涌入的物料、高温气体、有毒有害气体等采取隔离措施；2.是否落实防止高处坠落、坍塌等安全措施。

（四）粮食熏蒸或者熏蒸散气作业：1.是否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，熏蒸负责人及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；2.在存在磷化氢的作业场所是否配备磷化氢气体浓度检测报警仪器，是否采用测氧仪检测氧气浓度，是否配备防毒面具；3.是否设置警戒线、警示标志；4.在熏蒸杀虫作业前是否确认无关人员全部撤离熏蒸作业场所。

（五）房式仓、罩棚仓、筒仓（含立筒仓、浅圆仓）及配套工作塔、连廊、输粮地沟等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区域：1.是否制定和落实粉尘清理制度；2.作业现场是否存在积尘严重的情况；3.是否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设备设施。

（六）在存在有害气体的有限空间作业时：1.是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，是否建立安全管理台账，是否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；2.是否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；3.是否执行“先通风、再监测、后作业”要求；4.作业现场是否配备监护人员。



